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
实施办法

第一条 （目的意义）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，探索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机制和模式，提高成果转化效率，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（科技成果）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是指市内外的高校、科研院所（以下简称高校院所，含医疗卫生机构）已获授权且有效的专利技术、计算机软件著作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、植物新品种以及生物医药新品种等技术成果。
第三条 （先使用后付费）本办法所称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是指高校院所将科技成果“零门槛”先行许可给本市企业使用，双方事先约定合作模式、费用支付形式和节点、违约责任等事项，通过约定采取“延期支付”“阶段性支付”或“收入提成”等方式支付费用。
第四条 （合同签订）高校院所、企业、技术转移机构开展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合作的，双方或三方应签订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技术合同。技术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成果类型、合作内容及形式、交付标准、费用支付时间与方式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方式等，保障各方合法权益。双方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，可通过协商、仲裁机构仲裁、法院判决等方式解决。
第五条 （转化服务平台）拓展现有科技成果转化网服务功能，搭建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转化服务平台，实现科技成果、技术需求、对接活动、技术转移机构、金融产品等信息的展示、发布、查找。高校院所、企业可借助转化服务平台资源，自主开展对接或通过技术转移机构对接。鼓励以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方式开展合作的项目在转化服务平台登记，以便享受相关政策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六条 （技术转移服务）鼓励我市技术转移机构为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供需双方，在资源对接、知识产权、金融、法务、争议解决等方面提供全流程、专业化服务。技术转移机构促成高校院所、企业签订技术合同的，按照单项成果不超过0.2万元的标准，择优给予技术转移机构补助；技术转移机构与高校院所、企业签订三方合同，并在合同中明确技术转移机构为双方提供履约服务或担保责任的，按照促成技术合同到账金额的1%、单项成果不超过0.3万元，择优再给予技术转移机构补助。单个技术转移机构每年补助金额不超过20万元。
第七条 （金融服务）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相关保险、担保等科技金融产品，为供需双方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，保障各方合法权益。支持金融机构在转化服务平台宣介展示相关产品，并通过持续丰富产品种类、降低保费等方式，吸引企业、高校院所、技术转移机构等购买科技金融产品。视金融机构相关金融产品应用情况、风险分担情况等成果转化绩效，纳入我市成果转化后补助给予支持。
第八条 （深化合作）支持企业和高校院所围绕“先使用后付费”转化的成果，持续开展深入合作，联合开展技术开发、产品研制的，纳入我市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项目支持范围，择优给予不超过200万元项目支持。
第九条 （失信惩戒）高校院所、企业、技术转移机构、金融机构等各方履约情况，按相关规定记入科研诚信数据库，作为科研项目和科技奖励申报、补助奖金申请、创新平台及机构载体备案认定等重要依据。
第十条 （协同推动）强化市区协同，鼓励各区、各园区积极推动科技成果“先使用后付费”工作，及时解决机制探索中的具体问题，形成市区联动良好局面，吸引科技成果区域内落地转化。
第十一条 （宣传引导）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更多高校院所、企业、技术转移机构、金融机构积极参与，及时总结宣传典型案例、经验模式，积极营造成果转化良好生态。
各方在成果汇集、供需对接、合同签订等环节中，加强科技保密意识，确保信息安全。
第十二条 （实施期限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国家或我市出台新规定后，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国家或我市新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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